
惠州市惠城区东平项目生活垃圾管理制度
为落实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8.1.7条要求，规范本项目生活垃圾管理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1. 分类收集：严格执行惠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，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四类，配置四分类密闭式收集容器，容器标识清晰、外观整洁。
2. 布局与景观协调：垃圾收集点设置于建筑边角、绿化带旁等隐蔽位置，服务半径≤70m，避开主出入口与景观核心区；周边设置绿化隔离带与景观围挡，与项目整体景观风格协调统一。
3. 清运与维护：委托具备资质的环卫单位实行日产日清，采用密闭式车辆运输，避免遗撒泄漏；收集点每日清扫冲洗、定期消杀除臭，保持环境整洁无异味。
4. 监督管理：物业公司成立管理小组，每周巡查分类投放准确率、收集点整洁度及景观协调性，将垃圾分类纳入绩效考核，接受业主监督，确保分类收集与景观协调要求落地。
本制度符合标准要求，保障项目生活垃圾规范管理。

